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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留學生急難災害救助聯絡通報原則	

	

105 年 10 月 11 日	

駐日代表處教育組	

	

一、 急難災害救助之訊息宣導、通知及機制	

(一) 教育組	

1. 透過代表處教育組網頁公告相關訊息	

http://www.roc-taiwan.org/jp/cat/17.html	

2. 透過電子郵件、LINE 群組通知各同學會長（登載同學會網

頁）。	

(二) 同學會會長	

請同學會會長掌握同學會成員電子郵件及手機等資訊，建

立同學社群組（如 Line、FACEBOOK 等），不定期聯繫及

宣達資訊。	

(三) 同學會（隨時增加）	

1. 中華民國留日東京同學會	

https://ttsa.jp/	

2. 中華民國留日千葉大同學會	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groups/TaiwanChiba/	

3. 慶應義塾大學臺灣留日同學會	

http://keiotsa.blogspot.tw/	

4. 中華民國早稻田大學同學會	

http://wtsa.weebly.com/	

5. 東京大學臺灣留學生會	

http://webpark1674.sakura.ne.jp/	

6. 同學會於迎新會、忘年會等活動時，傳達相關訊息。	

	

二、 急難災害事件通報機制（宣導內容）	

(一) 遇有急難災害事件，同學第一時間應以確保自身安全為最

高原則。即先積極配合學校或當地政府之緊急處置，俟自

身安全確保後，再儘速向家人報平安或對外求援。	

(二) 駐日代表處急難聯絡資訊（如緊急撤離等）：	

1. 駐日代表處（080-6557-8796、080-6552-4764）。	

2. 教育組（03-3280-7830~7；080-5441-7767）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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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急/重大災難事件發生

確保自身安全為最高原則

配合學校或當地政府避難

提供

名單

地點

電話等

家人 同學會

駐日本代表處急難救助聯絡資訊

電話：03- 3280- 7917

手機：080- 6557- 8796

手機：080- 6552- 4764

教育組

電話：03- 3280- 7830~7

提供

名單

地點

提供

名單

地點

處理原則

基於地理位置及交通狀況等因素評估處理：

1. 立即生命危險狀況。

2. 面臨緊急危險狀況。

3. 經評估必須立即處理急難等。

3. 請具體摘要提供事件過程、人數、地點及需協助事項等資

訊。	

	

急難災害事件通報機制圖	

	

	


